臺南市
一般護理之家申請本國看護工(照顧服務員)及
護理人員驗證須知
1、 依據：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一款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辦理。
2、 本局協助辦理本國看護工人數及護理人員人數認定，申請文件應以「機構」名義送件，並檢附以下資料：
(1) 申請看護工(照顧服務員)及護理人員驗章之公文。
(2) 本國看護工（照顧服務員）名冊。(如附件1)(一式兩份)
(3) 本國護理人員名冊。(如附件2) (一式兩份)
(4) 參加勞工保險證明文件：即最近一個月之投保名冊，倘有新進人員可另檢附投保當日之投保明細。
(5) 切結書。(如附件3)

3、 本國看護工（照顧服務員）名冊人員，請確認仍在職及登錄於「長照機構暨長照人員相關管理資訊系統」，並依規定參加勞工保險。倘為外籍配偶人員，請檢附長期居留證或身分證影本。
4、 本國護理人員名冊人員，請確認仍在職及登錄於「醫事管理系統」，並依規定參加勞工保險。
5、 機構負責人、主任、社工人員、護理人員等非直接照顧服務人力或非專職人員，不得列入本國看護工（照顧服務員）名冊及本國護理人員名冊，如有不實之情事者，除本申請案不予許可外，將依違反相關法規進行裁處。
〔OOOO護理之家〕本國看護工（照顧服務員）名冊

	序 號
	姓  名
	性 別
	身 分 證 字 號
	出生日期
	簽     章

	
	
	
	
	
	

	
	
	
	
	
	

	
	
	
	
	
	

	
	
	
	
	
	

	
	
	
	
	
	

	
	
	
	
	
	

	
	
	
	
	
	

	
	
	
	
	
	

	
	
	
	
	
	

	
	
	
	
	
	

	
	
	
	
	
	

	
	
	
	
	
	


共計：        人

本名冊所填寫資料於送件時，請確認上開本國看護工（照顧服務員）仍在職並依規定參加勞工保險，且不得同時擔任機構內護理人員職務，機構負責人、主任、社工人員、護理人員等非直接照顧服務人力或非專職人員，不得列入，如有不實之情事者，除本申請案不予許可外，將依違反相關法規進行裁處。

上述資料經申請單位確認無誤。
申請機構：             （請蓋大小章）

負責人：

年               月                  日 

〔OOOO護理之家〕本國護理人員名冊

	序 號
	姓  名
	性 別
	身 分 證 字 號
	出生日期
	簽     章

	
	
	
	
	
	

	
	
	
	
	
	

	
	
	
	
	
	

	
	
	
	
	
	

	
	
	
	
	
	

	
	
	
	
	
	

	
	
	
	
	
	

	
	
	
	
	
	

	
	
	
	
	
	

	
	
	
	
	
	

	
	
	
	
	
	

	
	
	
	
	
	


共計：        人

本名冊所填寫資料於送件時，請確認上開本國護理人員仍在職並依規定參加勞工保險，且不得同時擔任機構內照顧服務員職務，機構負責人、主任、社工人員、護理人員等非直接照顧服務人力或非專職人員，不得列入，如有不實之情事者，除本申請案不予許可外，將依違反相關法規進行裁處。

上述資料經申請單位確認無誤。
申請機構：             （請蓋大小章）

負責人：

年               月                  日 

切結書

    本〔OOOO護理之家〕向臺南市政府衛生局申請驗章本國看護工（照顧服務員）名冊/本國護理人員名冊一案，名冊中所列共計    人，目前確實於本機構任職照顧服務員/護理人員工作乙職，且已依規定參加勞工保險，如有不實，願負一切法律責任，各切結事實無訛。

此致

臺南市政府衛生局

切結單位名稱：

負責人：            (蓋章)
身分證字號：           
住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驗章處





驗章處





(單位關防)










